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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杭政办函〔2021〕35号

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
工程施工期间地下管线保护管理的通知

各区、县（市）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

地下管线是保障城市运行的重要基础设施和“生命线”。为建

立健全地下管线安全管理责任体系和工作机制，有效管控工程施

工破坏风险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就加强

工程施工期间地下管线保护管理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明确工作职责

（一）建设单位对工程施工期间地下管线保护管理负总责。

1.履行基本建设程序，依法办理施工许可；

2.做好前期调查工作，必要时应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第三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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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进行管线探测、精探，保证所移交的地下管线资料真实、准

确、完整；

3.牵头施工单位、管线产权单位编制地下管线保护方案，并

签订三方安全监护协议；

4.牵头协调管线产权单位、施工单位，建立工作对接配合机制；

5.督促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勘察单位落实地下管线保护管理

责任。

（二）设计单位对地下管线安全保护管理负设计责任。

1.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地下管线资料和勘察文件，结合实地

踏勘，绘制精确的地下管线综合设计图；

2.涉及重要敏感管线时，应明确地下管线安全防护措施；

3.施工图设计交底时，应包含地下管线迁改和保护管理等相

关内容。

（三）施工单位对工程施工期间地下管线保护管理负主体责

任。

1.对建设单位提供的地下管线资料进行复核并及时更新；

2.编制地下管线保护方案（包含应急预案），并落实应急管理；

3.与建设单位、管线产权单位签订三方安全监护协议；

4.落实地下管线安全保护措施，做好现场动态巡查；

5.对现场作业人员进行专项安全培训教育和技术交底。

（四）监理单位对工程施工期间地下管线保护管理负监理责

任。

1.审查施工单位编制的地下管线保护方案和动土作业方案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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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对施工现场进行动态巡查，及时发现隐患并督促整改；

3.对可能导致重大管线安全事故的施工作业落实旁站监理。

（五）管线产权单位对地下管线安全运行负主体责任。

1.依法做好地下管线的运行、管理、巡视、保护工作；

2.及时向建设单位提供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地下管线资料；

3.与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签订三方安全监护协议；

4.建立地下管线巡护和隐患排查制度，根据施工进度开展动

态巡查，落实专人进行现场监护；

5.建立完善事故应急预案，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；

6.对自有管线进行改建或迁改时应核实其他地下管线情况，

落实管线保护措施。

（六）管线主管部门对地下管线安全运行负监管责任。

1.指导督促管线产权单位落实安全管理责任；

2.依法查处未制定地下管线保护方案，未采取相应安全保护

措施，以及因施工破坏地下管线等违法违规行为；

3.制定事故应急预案，并指导督促管线产权单位制定事故应

急预案，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。

（七）建设主管部门对管线建设和施工安全负监管责任。

1.督促工程建设、施工、监理单位落实施工安全管理；

2.依法查处违反建筑施工安全管理的违法违规行为；

3.参与地下管线事故应急处置，协助事故调查工作。

（八）应急管理部门责任。负责牵头开展地下管线破坏事故

应急处置和事故调查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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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公安部门责任。负责协同参与事故现场处置，根据事

故调查结论，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依法进行受案调查，作出治

安管理处罚；对涉嫌犯罪的依法立案调查，并对相关责任人依法

采取刑事强制措施。

二、强化事前审批和事中事后监管

（一）加强施工许可承诺管理。建设单位申请办理施工许可

时，提交的《杭州市申请建筑施工许可承诺书》应包括“在项目

施工中制定并落实管线保护方案”“与管线产权单位签订安全监

护协议”等表述。

（二）加强道路挖掘许可环节审批。需要挖掘城市道路的，

建设单位应向城管部门申请道路挖掘许可；影响交通安全的，还

应征得公安机关和交通管理部门同意。城管部门办理道路挖掘许

可时，应同步核验地下管线保护方案和安全监护协议等内容。

（三）强化事中事后监管。管线主管部门要加大对影响地下

管线安全的在建项目，特别是市政道路、地铁工程的巡查检查力

度；督促建设、施工单位制定地下管线保护方案，与管线产权单

位签订安全监护协议，落实安全保护措施等；督促管线产权单位

落实主体责任，细化安全管理措施，提高巡检频次，落实管线交

底和现场监护工作。建设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施工许可承诺事项的

监督管理，及时查验地下管线保护方案和安全监护协议。对市政

道路、地铁工程等涉及重大管线安全的项目，工程监督机构要加

大对建设、施工单位执行地下管线保护方案情况的监督抽查力度，

督促落实管线安全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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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落实地下管线安全保护措施

（一）查明地下管线资料。工程开工前，建设单位应向管线

产权单位或相关管理部门查明建设工程施工范围内地下管线的有

关情况。管线产权单位或相关管理部门应及时提供地下管线资料，

并确保资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

（二）制定管线保护方案。在地下管线安全保护范围内从事

法律、法规允许的工程施工活动的，建设单位应会同施工单位、

管线产权单位制定地下管线保护方案。如地下管线保护方案涉及

有争议的地下管线，或涉及深基坑、打桩、爆破、定向钻等严重

影响地下管线安全的工程，建设单位应委托第三方进行安全评估

或组织专家论证，并严格按照确定后的方案实施。

（三）签订安全监护协议。由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和管线产

权单位签订三方安全监护协议，明确各自责任和义务。对非地下

管线安全保护范围内，但在施工作业过程中发生有可能危及地下

管线安全情况的，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应及时与管线产权单位联

系，并制定地下管线保护方案，补签三方安全监护协议。

（四）强化施工现场管理。工程施工前，建设单位应牵头组

织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和管线产权单位进行管线现场交底，并做

好书面记录；对地质复杂、位置不明的管线，必须精确查明管线

情况，并与管线产权单位共同确认。施工单位应根据管线综合设

计图和交底记录对施工作业区域内地下管线进行复核，并配备地

下管线专管员，负责落实交底、检查、培训、安全标识维护及其

他沟通协调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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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落实施工阶段安全措施。地下管线保护范围内的施工

作业，实行动土作业审批制度，由施工单位提出申请，监理单位

进行审核，建设单位进行审批。动土作业前，由施工单位地下管

线专管员进行现场交底，并签发操作票。工程施工时，管线产权

单位应派专业人员与施工单位地下管线专管员在现场共同监护。

对涉及重大管线迁改和保护的施工，监理单位应旁站监理。施工、

监理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应加强现场动态巡查，发现隐患及时制止

并督促整改，保证地下管线安全。

四、提高管线突发事故应急处置能力

（一）建立完善的应急救援体系。施工单位、管线产权单位

和管线主管部门要根据有关工作要求和自身职责，分别制定施工

项目地下管线事故应急预案，储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、设备，

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，提高地下管线事故的应急处置能力。对

管线复杂、风险重大的工程项目，管线产权单位要进一步细化应

急预案，在施工范围外侧加装紧急切断装置等，确保工程施工期

间管线安全。

（二）落实管线破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。施工期间一旦发生

地下管线破损事故，应及时启动应急响应机制，做到第一时间处

置，最大限度减少损失。施工单位应及时向管线产权单位和有关

部门报告，同时根据事故应急预案采取处置措施，并配合协助相

关单位做好现场抢修工作；管线产权单位在发现或接到地下管线

破损事故信息后，应立即启动事故应急预案，组织应急救援队伍

进行抢修，并按规定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；应急管理部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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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线主管部门、建设主管部门等接到突发事故报告后，应立即赶

赴现场，按照事故应急预案开展工作。

五、严厉查处破坏管线的违法违规行为

（一）加大行政处罚力度。对建设单位或施工单位未与管线

产权单位共同制定地下管线保护方案，未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

施，未在开工前书面通知管线产权单位，在施工过程中侵占、毁

损、擅自拆除地下管线，以及管线产权单位未定期巡查巡检、未

指派专业人员到施工现场指导和监护等违法违规行为，由管线主

管部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依法查处；对建设单位或施工单位未履

行基本建设程序、施工现场未落实安全生产措施、安全管理人员

未履行安全管理责任、监理单位未对地下管线保护方案和动土作

业方案等进行审核等违法违规行为，由建设主管部门根据相关法

律法规依法查处；对事故调查中认定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，由应

急管理部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依法查处。

（二）实施信用联合惩戒。加大信用惩戒力度，对生产安全

领域严重失信行为实施联合惩戒，形成地下管线保护监管合力。

对发生性质恶劣、危害性严重、社会影响大的破坏地下管线生产

安全责任事故，以及对发现的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不及时整改、

仍冒险作业等违法违规行为，按相关规定将责任单位纳入信用联

合惩戒“黑名单”。

（三）加强涉嫌犯罪案件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。加大对

破坏地下管线施工行为的查处力度，城管、建设、应急管理等部

门在违法违规行为查处过程中，对涉嫌犯罪的应及时移送公安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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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。公安机关要加大案件的侦办力度，对涉嫌犯罪的应及时移交

检察机关，起到警示震慑作用。

六、其他

（一）本通知中地下管线是指建设于城市地下的给水、排水、

燃气、热力、电力、通信、有线电视及其他用途的管线（含附属

设施）、管线共同沟及其相关的地下空间设施。

（二）本通知中管线产权单位包括管线运维单位和管线管理

单位。

（三）交通、水利、城市绿化、市政设施养护等工程施工应

按照本通知实施。

（四）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市建委负责牵头组织实

施。

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21 年 6 月 23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纪委，杭州警备区，市各群众团体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市政协办公厅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
市各民主党派。

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年6月24日印发


